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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工业锅炉和窑炉能源监测信息系统数据采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燃煤工业锅炉和窑炉能源监测信息系统的能源数据采集系统架构、能源数据采集、能源

计量终端要求、能源数据采集设备技术要求、采集准确性要求、传输可靠性要求、安装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燃煤工业锅炉和窑炉能源监测信息系统数据采集的设计和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9582  基于 Modbus 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GB 50303—2015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CJ/T 188  用户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DL/T 645  多功能电表通信规约 

DB33/T 946  能源监测信息系统技术总则 

DB33/T 948—2014  能源监测信息系统数据传输与接口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33/T 946 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能源数据采集系统架构 

4.1 能源数据采集系统由能源数据采集设备、能源计量终端组成。能源计量终端计量各种能源信息，

能源数据采集设备直接采集各种能源计量终端的能源信息，汇总后在能源数据采集设备中转换、运算、

存储。 

4.2 能源数据采集系统将采集的能源信息通过网络上传到能源在线监测应用系统。能源数据采集系统

架构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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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能源数据采集系统架构 

5 能源数据采集 

5.1 采集内容 

5.1.1 应采集的模拟量信号包括燃煤消耗量、蒸汽压力、蒸汽温度、蒸汽流量、给水温度、环境温度、

排烟温度、排烟氧量、给水流量、炉膛温度等。 

5.1.2 应采集的开关量信号包括系统运行信号、传动和通风等辅助设备运行信号。 

5.1.3 应采集的数字信号包括系统消耗的燃煤、天然气、电能等各种能源消费量。 

5.2 采集周期 

5.2.1 能源数据采集设备从能源计量终端中采集能源信息的周期为 5 分钟到 24 小时。 

5.2.2 能源数据采集设备上传能源信息到数字能源应用系统的周期为 5 分钟到 24 小时。 

5.3 采集方法 

5.3.1 采用具有通信功能的能源计量终端计量各种能源信息，依据 GB 17167 对各类计量点配备流量

计、电能表等计量器具。 

5.3.2 采用能源数据采集设备直接采集各种能源计量终端的信息，汇总后在能源数据采集设备中转换、

运算、存储，最后通过传输网络上传到数字能源应用系统。能源数据采集设备与数字能源应用系统传输

能源数据应符合 DB33/T 948—2014 中第 4 章至第 5 章中有关技术标准和要求。 

5.4 数据处理要求 

具备对所采集能源数据的表达式运算处理能力。 

5.5 数据存储要求 

5.5.1 应具备数据存储功能，且存储的能源数据不少于 30 天。 

5.5.2 存储的历史数据能按需求进行查询、提取。 

5.6 数据上传要求 

5.6.1 应具备有线、无线等方式接入互联网。 

5.6.2 应将能源信息通过互联网上传到数字能源应用系统，能源数据上传周期为 5 分钟到 24 小时。 

5.6.3 应具有数字能源应用系统发起的即时数据上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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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应具有断点续传功能，在因互联网故障等原因未能将能源信息定时上传的情况下，待互联网恢

复正常后，可将存储的数据上报到数字能源应用系统。 

5.6.5 应具有上传指定时间段历史数据的功能。 

5.6.6 应对能源信息进行加密后上传。 

5.6.7 应对传输信息的进行校验。 

5.6.8 传输信息应至少包括能源计量终端名称、能源计量终端编码、能源采集点名称、能源采集点编

码、能源分类编码、能源数据实时值、数据有效状态、采集时间。 

5.6.9 在传输信息失败时应具有重试功能。 

5.6.10 支持接收来自数字能源应用系统的查询等命令。 

5.7 身份认证要求 

接入数字能源应用系统时应进行身份认证。 

6 能源计量终端要求 

6.1 能源数据采集系统配备的能源计量终端原则上应是动态测量设备，并具有数据通讯功能。 

6.2 能源数据采集系统配备的能源计量终端准确度等级应符合 GB 17167 的规定且经检定/校准合格，

并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 

7 能源数据采集设备技术要求 

7.1 性能要求 

7.1.1 平均无故障时间（ MTBF ）不小于 3 万小时。 

7.1.2 能源数据采集设备采用外部连续供电。 

7.1.3 单台设备功率小于 10 W。 

7.1.4 应采用壁挂式安装或导轨安装的固定方式。 

7.1.5 电磁兼容性符合以下要求： 

a) 静电放电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2 电磁兼容试验等级 2 级及以上； 

b)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3 电磁兼容试验等级 2 级及以上； 

c)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4 电磁兼容试验等级 2 级及以上； 

d) 浪涌（冲击）抗扰度应满足 GB/T 17626.5 电磁兼容试验等级 2 级及以上。 

7.2 数据采集要求 

7.2.1 应能直接接入或加装转换设备后能接入符合 RS-485 接口标准和 M-BUS 接口标准的能源计量

终端，支持无线收发接口。 

7.2.2 应能直接采集符合 DL/T 645、CJ/T 188、GB/T 19582 的各类能源计量终端的数据。 

7.2.3 应能实现周期性从能源计量终端中采集能源信息的功能，采集周期为 5 分钟到 24 小时。 

7.2.4 采集信息至少包括数据实时值、数据有效状态、采集时间。 

7.2.5 至少支持 128 台能源计量终端的采集能力。 

7.2.6 应能实现数字能源应用系统发起的即时数据采集功能。 

7.2.7 在能源信息采集失败时应有重试功能，及时更新数据有效状态。 

7.3 时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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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应具备远程自动校时功能，月时钟总体偏差不超过 120 秒。 

7.3.2 应具备时钟掉电保持功能，掉电后恢复，月时钟总体偏差不超过 120 秒。 

7.4 配置和维护要求 

7.4.1 应具有本地配置和管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 网络配置：本机 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 

b) 编码配置：行政区划代码、用能单位编码、采集设备编码； 

c) 数字能源应用系统配置：数字能源应用系统 IP 地址、端口号。 

7.4.2 应具有远程配置和管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 

a) 基本配置：网络配置、数字能源应用系统配置、能源数据上传周期； 

b) 能源计量终端配置：仪表地址、协议类型、仪表采集端口属性； 

c) 采集能源信息配置：能源采集点名称、能源采集点编码、能源分类编码、数据类型、能源数

据运算表达式、能源数据采集周期。 

7.4.3 应具备对系统故障的定位和诊断，并支持向数字能源应用系统上报故障信息。 

7.4.4 故障能源计量终端的更换应不影响其他部分数据采集的工作。 

7.4.5 应具备自动恢复功能，在无人值守情况下可以从故障中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7.4.6 应具备软件的在线更新。 

8 采集准确性要求 

8.1 采集数据有效位数应与现场对应计量器具的有效位数一致。 

8.2 采集数据应与现场对应计量器具的实际读数一致。 

9 传输可靠性要求 

9.1 传输成功率是传输可靠性的主要指标，以传输成功的次数和传输总次数的百分比表示。 

9.2 在实际的工作条件下，能源数据采集系统的传输成功率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传输成功率 

传输方式 传输成功率 

有线传输 ≥95% 

无线传输 ≥90% 

 

10 安装要求 

能源数据采集设备、能源计量终端以及其它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GB 50303—2015 中第 6 章至

第 7 章的有关规定和产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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